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
科研能力证明材料及诚信声明
单位：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

	姓
名
	
	学
号
	
	专
业
	化学工程与工艺

	年
级
	
	手  机
	
	邮  箱
	

	诚信声明：

本人谨此声明，以下所有资料及所附证明文件均属真实；本人明白倘若弄虚作假或隐瞒重要事实，有论文（文章）抄袭、虚报获奖或科研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，一经查实，中山大学可取消已发出的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，即使已经入学者亦可被取消其硕士研究生学籍，中山大学将报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按规定记入《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》，视情节暂停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至3年，并按我校学生管理规定严肃处理。

本人明白获得免试资格后，不得申请出国留学、就业等，否则学院不予办理有关手 续，并作缺乏诚信记录及采取进一步追究责任措施。

本人希望报考以下单位的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：
□ 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
□ 外校
□ 中山大学其他学院

签
名：


时
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类别
	名称及描述
	级别
	是否已

核原件
	科研绩

点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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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科
研
绩
点
合
计
	


【备注】
(1) 本表装订在所有证明材料的首页作为封面。

(2) 类别栏注明“工程作品”、“学科竞赛”或“学术论文”；论著须按科技写作的参考文献规范提供相应信息。

(3) 教务老师审核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后，在“是否已核原件”栏打勾。


(4) 此表请双面打印。


